
CB(1)2020/11-12(01)



 8

13 刪去第 34Q(5)(b)條而代以  — 

 

    “(b) 就  — 

 

 (i) 註冊為主事中介人或附屬中介人的人，確

定該註冊的詳情；或  

 

 (ii) 獲核准作為負責人員的個人，確定該核准

的詳情。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Q(6)(b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在 “接納 ”之前加

入 “獲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Q(6)(b)(i)及 (ii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 “視 ”

而代以 “推定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Q(6)(b)(iii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 “證據 ”而

代以 “證明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R 條中，在標題中，刪去 “中介人紀錄冊須以聯

機紀錄形式供閱覽 ”而代以 “須讓人透過互聯網查閱中介人紀錄

冊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R 條中，刪去在 “管理局須 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

以 “讓公眾透過互聯網查閱中介人紀錄冊。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S(1)(e)條中，刪去 “第 5 或 6 分部 ”而代以 “本

部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S(2)(b)(ii)條中，刪去 “及 ”。  

 

13 在建議的第 34S(2)(b)條中，加入  — 

 

    “(iia) 如該主事中介人作為主事中介人的註冊根據本部

被暫時撤銷  — 

 

 (A) 述明此事的附註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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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披露該等資料是為向以專業身分或擬以專

業身分行事的大律師、律師或其他專業顧

問就根據第 IVA 部的條文引起的任何事

宜徵詢意見而作出的，或是由以專業身分

或擬以專業身分行事的大律師、律師或其

他專業顧問為就根據該部的條文引起的任

何事宜給予意見而作出的；  

 

 (c) 該項披露是在與該人屬一方當事人的司法

或其他法律程序有關連的情況下作出的；

及  

 

 (d) 該項披露是按照法庭命令或按照法律或根

據法律作出的要求而作出的。 ”。  

 

15 在建議的第 42AB(3)條中，在 “可為 ”之後加入 “其 ”。  

 

15 在建議的第 42AB(3)條中，在 “(2)(a)”之後加入 “或 (2A)(a)”。  

 

15 在建議的第 42AB(4)條中，在 “(2)”之後加入 “或 (2A)”。  

 

16(2) 刪去建議的第 42B(3)(a)、 (b)及 (c)條而代以  — 

 

    “(a) 保險業監督；  

 

 (b) 金融管理專員；或  

 

 (c)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。 ”。  

 

19 在建議的第 44A(1)(b)(iii)、 (2)(b)(iii)、 (3)(b)(ii)、 (4)(b)(ii)及

(5)(b)(ii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 “證據 ”而代以 “證明 ”。  

 

19 在建議的第 44A(2)(a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 “或 (8)”而代

以 “及 (8)”。  

 

21 在建議的附表 5B 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在第 1(2)條中，刪去 “該

詞的 ”而代以 “該詞句的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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